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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治国家的实现有赖于公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并普遍地遵守法律，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运用法律的

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维权能力的高低不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而且对我国法治

国家的推进至关重要。在解读维权能力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大学生维权能力的因素，基于民事诉讼的视角提出了

提高大学生维权能力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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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Rights 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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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a country ruled by law depends on the citizens who understand legal knowledge and abide by legal

generally. Whe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en infringed, they can use legal weapons to protect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

ests. As a special group, college students can not only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also

on the process of our legal country with their ability of safeguarding rights.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bility

of safeguarding rights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ation connota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ability and put forward the basic idea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afeguarding ri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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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权能力的应有内涵及时代价值

（一）维权能力的应有内涵

从诉讼的视角来说维权就是打官司，就是在纠

纷发生时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

不是诉诸亲朋好友，也不是寻求行政官员的庇护。

从审判实务上来说，当事人通过诉讼所追求的目的

是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说服法官支持你的诉讼请

求，使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个案中得以实现。

法官服从于法律的特性决定了要想取得胜诉，一方

面要知道诉讼的流程及内含于诉讼程序中的价值取

向，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法律规定，熟悉法官对

事实认定的方法及运用法律从而解决纠纷的技能。

据此不难推断，维权能力的内含应包括对“法律知

识的掌握度、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运用法律知识

维护权益的自觉度”[1]133，是法律知识的掌握度、运

用法律知识的技能、运用法律知识维护权益的自觉

度的有机统一。

若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知道某一行为所

涉及的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面对自身的权利受损

时，就不知道是否存在权利，从而不敢启动法律程

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运用法律知识

的能力，当权利受侵害时也会导致束手无策的局

面。缺乏运用法律知识维护权益的自觉度，不只是

对自身权利的践踏，也是对法律公正性和权威性的

亵渎，构建法治社会的理想也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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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大学生维权能力的时代价值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强调我国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实现必须全面地推进依法治国。随着我

国依法治国大政方针的确立，法律成为治理国家和

社会的权威性规则，并且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恰如美国学者霍贝尔所说的：“人类越文

明，对法的需求就越大，人类创造的法也就越多，

法只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2]6此意味着包括治国者

在内的一切人都必须按照法律来引导行动，以法律

来衡量政府行为和公民个人行为是非曲直的标准。

“只有因血缘、共同情感和信念而紧密结合，并处

于稳定环境的小型社群，始能成功地依赖此种非官

方规则的体制而生活”[3]84，以往那种依靠政策治理

和个人权威的治理已一去不复返，法律的地位犹如

“国王”。现代人的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由法

律所设定的有权利享受和义务承担的生活，现代人

变成了“法律人”。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通过具体

的权利和义务的设定而加以规范，从而纳入了国家

控制社会关系的法治轨道。

社会纠纷的解决往往通过法律程序机制的设

计和启动而和平、公正地加以解决。大学生作为

社会的一个群体，随着其社会化角色的转化，不

只是在校园会发生多种法律关系，其权益存在受

到侵害的可能性，还存在于企业的实习环节上，

乃至在校园实训方面均有其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

的存在，在实习环节上被欠薪、随意地被调离合

同规定的工作岗位、因学生解除合同而承担违约

金、单位未能提供相应的工作待遇、不时在校园

内闻到的被诈骗等严重地损害了大学生的权益。

唯有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哪

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解决，其权益才能真正地加

以维护。“如果诉讼不可避免，对事实和法律进行

复杂分析的技巧以及总结法律请求的技巧就变得

非常必需”。[4]309总之，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不

断推进，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断的提升，

法治不只是国家治理社会的目标，也成为公民生

活的一种方式。大学生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生力

军，其维权能力的高低不仅决定着对自身权利的

维护，而且直接决定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步伐，培

养大学生的维权能力显得日益重要。

二、影响大学生的维权能力的因素解析

从权利维护的视角来看，维权能力不仅与法律

知识的掌握度有关，与大学生的现有法意识有关，

更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有关。维权是需要时

间成本的，是需要相应诉讼技巧的，甚至存有一定

的风险。

（一）掌握法律知识的不足

法律知识的不足就是指大学生对法律知识了解

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其结果是在具体的法律关系

存在的场合，对在实体法上是否存在权利和义务较

为模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程序法上的救济渠道

是如何规定的不甚清楚，从而制约着其维权能力的

发挥。

作为法律知识的主要载体的法律概念内含评价

的因素，其不是毫无目的的诞生，而是有其意欲追

求的目的和意欲实现的价值。为此，要理解法律的

内容须对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进行发掘。“一般可以

说，溯源至作为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的评价，对于

合理地理解法律规范和确定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

最重要的意义”。[5]27而作为法律规范的基础的价值

诉求往往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间的权衡，是不同时

期多种价值综合的产物，内含价值间的冲突与紧张

的关系。其结果是各种不同的价值会因社会价值观

的变迁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存在显性的价值与

处于隐性地位的价值。处于隐性地位的价值会显现

出来，甚至取代原先较为重要的价值的地位。“法

律本质上与各种价值的实现密切相关”[6]936。意大利

自然法大师登特列夫认为“每一种特定的法律都不

过是对特定价值的叙述翻译，我们必须努力打破外

壳来达到核心”[7]209。而现实情况是鉴于现有的课程

教学体系安排，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主要体现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且教学的目的

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理念上，对具体的各部门法

的了解非常有限，其结果是大学生往往缺乏对实体

法律知识和程序法律知识的深入了解，对于法律的

深层价值及其价值间的和谐缺乏应有的认知。正是

基于此，在面临权利受侵时却不知道有权利的存

在、在权利受侵害时无法进行有效地救济。

（二）运用法律知识能力的缺乏

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指在法律规范所设定的范

围内安排自己的行为，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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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解决纠纷的能力，现体为守法、用法和护法能

力三个方面。但基于种种的原因，大学生运用法律

知识的能力相对缺乏，表现在：其一是守法的自觉

性不够。由于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量有限，也未

能将其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内化为稳定的法律素质，

其结果是大学生往往是以习惯性的道德力量作为支

撑的，难以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层面来规范自

己的行为。由于道德观念失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大学生违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待劳动合同不

够严肃，任意撕毁就业协议等事件时有发生，未能

理解“合同即法律”的内涵。其二是用法能力较

弱。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上，不知道某一行为是不是

法律行为，有没有权利、义务的存在。当面对自身

的权利遭受侵犯时不知告谁，向哪个法院提起诉

讼。不知道能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不知道要提

交哪些证据，也不知道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会承担何

种结果。其三是护法能力严重滞后。法律作为非自

治性的存在，法律的权威仰赖公民的遵守，在其权

益受到侵害时，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其合法的权

益。法律作为公共意志的表达，是对公民的包括人

身权、财产权等自由权利的确认，运用法律知识也

就是捍卫法律的尊严，保障人的主体性地位。鲁道

夫·耶林适切地指出：“为权利而斗争是一种权利人

对自己的义务”，并认为“从权利放弃作斗争的这

一刻起，它就放弃自己”。[8]12而现实情况是，大学

生不知主张权利的过程就是法律所内含的正义的实

现过程。当侵权行为发生时，不同程序地存在缺乏

运用法律维护各种权益的能力。

（三）运用法律知识维护权益的自觉度较弱

每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不少

大学生最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往往是亲朋好友，

或是寻求关系，谋求行政官员的庇护，甚至凭借私

力加以解决。在不少大学生的心目中，“权大于法”

观念远未根除。“权力至上”的观念、“官本位”的

思想不同程序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取向，而“法

律至上”、“法律统治”的理念远未生根于大学生的

心中，法律未能获得大学生的内心认同，恰如伯尔

曼所言：“一种不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

的东西，怎么使民众能普遍遵守法律？”[9]22另一方

面，维权所需的成本、维权风险的存在及由于法律

用语所难以避免的模糊性及抽象性、立法上的类型

化的特点所导致的面对个案时所可能存在的多种可

能结果从而导致一时难以根除的公众对司法的不信

任现象的存在也往往使大学生在面对权益受侵时选

择非法律的救济渠道或放弃自己的权利。

三、大学生维权能力培养的具体途径

大学生面对其权利被侵害时该怎么进行救济？

根据我国现有的权利救济架构，所能采用的渠道是

多种多样的。当事人自行和解、谋取第三人从中调

解、在能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的仲裁及法定的诉

讼形式都可采用。各种方法各有利弊，得考量所涉

及的纠纷的性质及当事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解

决方式。调解的成功得依赖于双方的自愿且有效的

履行，否则达不到调解的效果。仲裁基于自愿且具

有一裁终局的特性，富有高效且权威但也可能出于

法所规定的特定的原因而被人民法院所撤销。诉讼

往往以一方的败诉而告终，此与和解相比难以为双

方所接受。但基于诉讼这一形式在现实中较能为大

学生所见及作为专职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公众心

目中的权威性及判决结果的不得随意推翻性，就是

在今天也是公众心目中最理想的解决纠纷并实现权

利的方式。基于此，本文也是基于诉讼这一视角来

研究大学生的维权能力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起诉必须具备四个要件，即原告必须是与

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

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

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

辖。据此，要培养大学生的维权能力，必须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一）寻找适格的诉讼主体的能力

寻找适格的诉讼主体即解决责任承担者是谁的

问题，也就是确定诉讼中的被告。谁实施了行为？

是个人还是单位法人或其他组织体？行为是否构成

违法或违约？此关系到诉讼中被告的具体确定。

确定行为的主体。任何责任必须有行为主体作

为其承当者。行为主体要承担责任，必须符合：其

一，我必须是行为的推动者，即该行为是由我而发

动，行为的存在是责任承担的必要条件；其二，该

行为是我的意思支配下的行为，或者是特定情况下

应为而未作为。前者是对我与行为的同一关系的要

求，行为从外观上看是我的行为；后者是我的意志

与行为的同一关系，行为的“为”与“不为”取决

于我的意志，是在我的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行

陈新开：基于民事诉讼视角的大学生维权能力培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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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行为主体的责任承担要求的是行为不仅是属

于我的，而且是建立在我的意志自律基础之上。德

国的法学大师普芬道夫曾言：“为什么要把某一行

为归咎于某人而言，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了：

行为直接或间接地由他发起，他知晓它并且愿意它

发生，或者，是做还是不做此种行为，处在他的能

力范围之内”。[10]26

诉讼主体是公民个人还是单位。基于公法与私

法的归责的理念不同，其责任构成要件也不一样。

公法的归责强调的是过错性，即以故意为原则而以

过失为补充；而私法由于在结果上所强调的补偿性

从而在归责上尽管也有过错的要求，但也存在基于

补偿的考量的无过错责任，从而导致了对归责要求

上的区别。过错的预设性前提是自由意志的存在，

人只有通过其意志的表现，其行为才能获得人自身

的性质，意志对行为目标的确定、行为的选择及对

行为过程的控制均起支配性的作用。不具备自由意

志或不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就不是行为者的意

志行为。与此类似的问题是行为是基于单位的意志

还是个人的意志而区分的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归

责的不同，若是在单位的意图的支配下的行为，行

为的结果归属于单位，法律责任也由单位承担。

认定行为是否违法或违约。行为是否违法即行

为的违法性判断问题。人不只是单个人的存在，而

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人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不能

损害他人同样地追求其利益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

的权利都是有其界限的。总之，人在作出影响他人

的利益的行动前有考量相关后果的义务。密尔在

《论自由》一书中提出的两条格言是：“第一，个人

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

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

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

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

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他自己的话。”[11]112就民

事责任而言，对行为者主观恶性的强调处于次要的

地位，其侧重考虑的是对受者所受损害的补偿，即

补偿性原则的具体适用。但在某些法律所明定的状

态下，基于双方利益的考量，也规定了无过失责任

和公平责任。

（二）寻找权源并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能力

诉讼请求需有法律上的依据。此乃以法律为准

绳的审判原则对维权者的基本要求，当大学生面临

权利受侵害时，到什么地方寻求依据以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又是凭什么主张所找到的法律就是法官

对本案所可能应用的法律？诉讼请求需有法律上的

依据指的是针对所争议的问题提出法律上的解决方

案，也就是寻找法律上的审判依据。法源是裁判的

依据，法源的生成是民主共识的结果，“共识民主

的优势正在于其能够竭尽全力地将各种相互对立的

社会集团纳入决策的过程。”[12]104面对个案，须根据

法律作出法律上的评价。“要形成判决结论，法官

必须找到那个至关重要的能够涵盖事实情境的抽象

规则”。 [13]117在我国传统上认为法律渊源乃法律形

式，是由不同层次的立法机构所颁布的规范性法律

文件。而西方学者一般称之为法源，是法官寻找用

于断案的法律的范围。由于立法作为一般性的规定

而不是对特定事件的指令，往往具有抽象性，是对

典型的类型事件的概括，往往以类型的方式呈现。

哈特认为“在我们理解规则时，所有的规则都牵涉

到，要把某些情况认定或归类为一般性的语词

（general trems）所包含的事例”。[3]112而待解决的问

题是相对具体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个案，是把法

律所内含的价值加以实现，此要求大学生要具有把

具体的案件事实对接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的能力，

即寻找权源的能力。就此而言，大学生要提高维权

能力，就需掌握尽可能多的法律知识，挖掘法律所

内含的评价因素。

审判权受诉权的限制。就民事案件而言，“不

告不理”的原则有其运用之地。当事人没有提起诉

讼，法院是没有权利依其职权主动提起的。审判权

受诉权的限制还体现在当事人对诉讼标的额数额的

提出方面，原告有对于他人的过错所导致的损失获

得赔偿的权利，包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他人的

无过错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若原告在标的额的提出

上低于法律所定的标准，基于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原则，在不损及国家及他人权益的基础上

可以自由处分的原则的要求，法院不得在原告诉讼

请求的数额上进行追加。当然，若主张权利救济的

一方提出过多的权利要求，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

持。就具体的大学生维权案件而言，权利主张的限

度对权利的维护至关重要。

（三）重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的能力

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所容纳的是在实际事件中

有根据的部分。证据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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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言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必须呈现于

法庭，接受对方的质证，并成为法官认定事实的基

础。可以说在法院的庭审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双方

主要是围绕争诉事实而展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

能得到法官的支持、被告的抗辩否能得到法官的采

纳都取决于所主张的事实是否有足够的符合法定要

求的证据加以支撑。而违法收集的、与事实没有关

联的或者不具客观性的证据都不可能作为法官认定

事实的证据。只有建立在有足够证据支撑的事实之

上的判决才能实现法定的价值判断，才能实现当事

人的诉求。

按法律事实的要求提练在法律上有意义的事

实。法律事实是指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的事实，具体而言是什么事实导致了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的发生，何种事实导致了权利和义务的

变更，又是何种事实导致了权利和义务的终止。那

些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关系的日常生活细节在

诉讼上是无价值可言的。因此，大学生应当从纠纷

所涉及的所有相关的事实碎片信息中选择出对权利

的存在、变更、终止有关的那部分情节。选择有意

义的事实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须在重构事实

时，以有利于权利的维护的相关法条作为基础框

架。麦考密克认为“事实主张显然还必须和那些被

援引作为检察机关或行政机关或诉讼当事人个人在

当时的司法程序引据基础的法律条文有关”。[4]46

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总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被

重构。有权利的侵害，方有权利的救济，诉讼才

有可能。而要证明权利的侵害，必须提供权利受

侵害的事实。事实是多维度的，诉讼前发生的事

实，具有客观性；而当事人在诉讼中所陈述的事

实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至于法院在判决中所认

定的事实既与我们的诉讼制度安排有关，也与法

官的认定能力相联系，并受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影

响，已不再是诉讼前发生的事实。裁判事实的形

成“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一如

人类学家所言，它们是根据证据规则、法庭规

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

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

的”[14]326此要求大学生针对具体的维权案件能够提

供有效证据的能力，重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的能

力。证据必须合法并与依据其所认定的事实主张

的基础的法律有关。

（四）法律适用所需的法律推理和论证能力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实现取决于其是否能说

服法官，而要能使法官接受你的请求，仰赖于当事

人基于事实与法律的说理能力，即法律推理与论证

能力。法律论证能力包括基于逻辑三段论的法律推

理能力和法律适用大前提的构建能力。从法律适用

的视角来看，法律纠纷的解决就是规范和具体案件

之间的双向归属问题，即“眼光在规范和事实之间

的往返流转”。法律推理和论证能力所要解决的就

是把某一案件归属于某一法律规范之下有其正当

性，可接受性。

法律适用的大前提确定后的逻辑推导能力。假

设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已经确定，那么案件是否适用

于该法律规范，就取决于案件所包含的要素是否与

该法律规范所包括的典型的要素相匹配。“法律规

范的基本形式即是使一定的法律后果（R）与一个

抽象的事实构成（T）相联系。谁如果对于法律后

果R有利害关系，就必须考察相应的法律事实构成

T是否已经实现。”[15]43而将生活中的事实涵摄于法

律规范所要求的构成要件，须在可能是零碎的生活

事实与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具体构成要素之间的

基于立法意图的相似性评价为必要。系争法律事实

涵摄于法律规范，决非形式上的推演，评价必不可

避免。演绎的推理形式的确是法律推理的核心所

在，但并不意味着法律推理完全是演绎地进行。

“原先有效的法律论证在引进新前提之后，可能被

废除。” [16]64评价的因素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律推理毋宁是建立在对相关因素的评价之上。

“法律适用是一个基于逻辑形式而为的评价，此乃

是一种论证，即以必要充分的理由构成去支持其所

作成法律上的判断。法学上的论证是一种规范的论

证，不在于证明真理的存在，而在于证明某种法律

规范适用的妥当与正确。论证系对某种判断加以正

当化的过程。”[17]210

法律适用大前提的论证能力。三段论所适用的

大前提的寻找就是论证为什么在众多的法律中选择

该规范作为裁判的依据，这需要对准备适用的法律

所包含的决定其法律评价的因素与所要解决的问题

的各主要要素在评价点上的考量。演绎推理的三段

论中，大前提的形成需有一个推理和论证的过程，

法律结果的“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个别的三段论

的有效性，而且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18]53。阿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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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认为，“内部证成处理的问题是：判断是否从为

了证立而引述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外部证成

的对象是这个前提的正确性问题。”[19]274在阿尔尼奥

看来，如何能够将一组支持性的前提建造得相融贯

是关键，从而认为“外部证立是非演绎的”。缺乏

逻辑的法律论证，法律适用将是盲目飞行的无理性

的举动。总之，判决结果的正当性、法律结果的可

接受性及维权的效果均有待于大学生法律论证能力

的提高。

（五）撰写相应的诉讼文书的能力

诉讼文书是在法律事务中由当事人按照法定的

要求制作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不同的诉讼文书

有其不同的目的，如起诉状的写法，需要告知法院

与谁发生了争议，告知与争议有关的事实，简略地

提及可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的法律的大致范围，

但没有必要提出详细的法律论证，因为起诉书的目

的是能够使法院初步了解争议的事实以决定是否属

于其所管辖的范围，从而决定是否立案受理。而代

理词、辩护词的目的是要说服法官能接受自己的主

张，故对影响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的事实要

具体而明确，对在法庭上有争议的事实必须加以澄

清和证明。

诉讼的请求要具体而明确。从诉讼的程序上

看，审判工作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启动。诉

讼的请求导引着法院整个审判工作的方向，决定着

法院要对何种争议加以裁决，法院审判权的范围有

多大。就民事诉讼而言，可以说整个审判的流程都

围绕着诉讼请求进行的，审判权的界限也受当事人

的诉讼请求的制约。

诉讼请求要提供具体的事实根据。根据不同性

质的案件写清事实要素。民事案件的事实要素指其

权利受侵害的要素，主要包括权利形成的事实、权

利变更的事实、权利终止的事实，尤其是其权利受

到侵害的事实。如合同纠纷应提供合同书并证明合

同的有效性，说明合同权利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

合同权益受侵害的事实。对侵权纠纷而言，除提供

权利受侵害的事实外，要简单地说明侵权责任构成

要件的相关事实。对决定或影响案件性质、涉及当

事人有无法律责任以及责任轻重的情节加以突出。

同时，在法律文书中也不能忽略因果关系，绝不能

出现有因无果、有果无因或因果脱节、因果模糊，

甚至有悖于常理的现象。准确阐述因果关系，对于

保证法律文书的质量至关重要。

适当地引用法律上的依据。不同的诉讼文书对

引用法律上的依据有不同的要求。就起诉状而言，

适当提及就可，毕竟适用法律是法官的事情，法官

懂法是其职责所在。但对上诉状而言，若涉及一审

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那么对掌握法律的要求

就高了。

总之，维权能力是法律知识的掌握度、运用法

律知识的技能、运用法律知识维护权益的自觉度的

有机统一。大学生维权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对法律知

识的认知，但从诉讼的视角来看，应着眼于培养寻

找适格的诉讼主体的能力，解决是谁侵犯了我的权

利，确定被告是谁，向谁主张权利；着眼于培养寻

找权源并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能力，解决向法院

主张权利的范围及依据；着眼于培养按法律责任的

构成要件的要求重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的能力，解

决如何能说服法官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着眼于培

养撰写相应的诉讼文书的能力，解决如何启动诉讼

程序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大学生的维

权能力难以提高，其权利也难以真正地加以维护，

法律所应具有的权威地位难以确立，法律所内含的

价值无法贯彻，法治社会也难以真正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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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更好地应对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区域化、一

体化、国际化发展趋势，认真谋划下一阶段的金融

改革措施，促进民间融资与民营经济共生演进、协

同发展。

注释：

① 抬会是指 1985年八九月间，在海屿乡、乐成、柳市镇首先出现，是民间“单万会”（百人每人每月百元成单万会）的变

种，一般会首收到会脚一次性交付的金额较大的会费，会首再分期还本付息，存贷交替、本息混合，月息高达7%～40%。

它不同于有固定会员人数、会期的呈会，抬会的会员是不断扩大的，一旦会员无法增加下去，抬会就面临崩溃。

② 银背是指原始的借贷中介，以小会主的身份四处呈会，将拿到的会款当作会钱呈更大的会，获利差，还有一种是从借款人

那里借到钱，以稍高一点的利率贷给贷款人，吃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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